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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事责任法改革是当下法国民法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本文对２０１６年《民事责任改革

法草案》全文进行解读，旨在梳理出对中国民法典编纂具有重要比较法价值的内容与特点。该草

案建议修订《法国民法典》，将合同责任与非合同责任集中整合规定。就内容而言，草案中有关责

任构成要件的规范颇为简约，而起草者在救济规则的体系化与具体规则上投入较多。从整体上

观察，与责任构成规则比较而言，起草者似更重视救济规则的建构，尤其是对某些特殊群体（如人

身损害受害人、产品缺陷致害的消费者、陆上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护，草案支持在某些领域

内不再遵循区分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的传统路径，不从责任人角度出发，而是从对受害人救济

的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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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２０１１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法国侵权责任法改革：传统特色与欧洲私法一体

化的冲突与协调”（１１ＹＪＣ８２００６０）阶段性成果。



随着２０１６年２月法国债法改革第一阶段工作的结束，法国债法改革工作旋即进入第二阶段：

民事责任制度的现代化。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由法国司法部起草的《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１〕（本

文亦称为“２０１６责任法草案”或“草案”）已向社会公布。

该草案将合同责任与非合同责任集中规定，有关责任构成要件的规范颇为简约，而在救济规

则的体系化与具体规则上则投入较多。从整体上观察，与责任构成规则比较而言，起草者似更重

视对被侵害利益的救济规则的构建，尤其是对某些特殊群体（如人身损害受害人、因产品缺陷而受

害的消费者、陆上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护，草案支持在某些领域内不再遵循区分合同责任还

是侵权责任的传统路径，不从责任人角度出发，而是从对受害人救济的角度出发。

本文拟对这部《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制定的背景、体例、主要内容与特点进行简要梳理。

一、背　　景

在法国法上，“民事责任”概念比较“狭隘”（或者说“传统”），主要是指对当事人行为违反义务

（如侵权、违约）所造成的损害的救济，是债法的重要规制对象；民事责任法现代化被视为法国债法

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２００５年出台、正式开启法国债法改革序幕的《卡特拉草案》曾全面触及这一

领域。当时，该草案采用“民事责任统一立法”的模式，将合同责任规范与非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规范合二为一，放置在“民事责任”的概念和标题之下，这一设计风格，随即成为学界最具有争议的

话题之一。〔２〕

但是之后法国债法改革的立法方案不断变动，时常有新的情况出现。一方面，由法兰西学院

的泰雷先生在法国司法部支持下组建的债法改革团队，不建议采用民事责任统一模式，于是单独

就侵权责任法起草了一份草案（但是其名称仍是“民事责任法草案”，此即学界所谓的“泰雷责任法

草案”），并于２０１２年４月出版；另一方面，２０１５年立法单位最终决定，〔３〕将民事责任法（尤其是侵

权责任法）改革从整个债法改革的进程中暂时地剥离出来、搁置一边，先推进合同法与债法一般规

则（不含侵权责任法、特别合同法）的修法工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根据法国议会的授权，法国政

府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０日颁布了《关于合同法、债法一般规则与证明的改革法令》，同年１０月１日生

效。法国债法改革第一阶段任务完成。由此《法国民法典》债法部分被全面修订，迎来了１８０４年

以来的首次“颠覆性”变化，原来的第１１００条到第１３８６ １条全部被替换为新条文，我们称之为“新

债法”。〔４〕

不过，新债法中有关“侵权责任法”的规范仅在体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有关规则被集中

安置在“非合同责任”单元，条文编号全部更改），而条文的内容却未做任何修订。其中一个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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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Ａｖ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ｔｄｅｌｏｉｒｆｏｒｍｅｄｅ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ｃｉｖｉｌｅ），下载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ｔｅｘｔｅｓ．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ｕｖ．ｆｒ／ａｒｔ＿ｐｉｘ／ａｖｐｊ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ｔｅｃｉｖｉｌｅ．ｐｄｆ．

参见李世刚：《法国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立法动向及意义———以〈卡特拉草案〉为出发点》，载《北京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６日，法国议会通过《（第２０１５ １７７号）关于简化与现代化国内商业与司法领域的法律与

程序之法律》（Ｌｏｉｎ°２０１５ １７７ｄｕ１６ｆｖｒｉｅｒ２０１５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ａ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ｅｓ

ｐｒｏｃｄｕｒｅｓｄａｎｓｌｅｓｄｏｍａｉｎｅｓｄｅｌａｊｕｓｔｉｃｅｅｔｄ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ｉｎｔｒｉｅｕｒｅｓ），其第８条授权政府以“法令”的方式修订《法国

民法典》债法部分（特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除外），并明确了债法改革的宏观目标和具体制度的调整方向。

就新债法的体例可参见李世刚：《中国债编体系构建中若干基础关系的协调———从法国重构债法体系

的经验观察》，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３～２６页。



因是，侵权责任法所涉及的内容事涉保险机构、受害人保护与救济等多方面的根本利益，影响甚

巨，立法机关认为应当审慎对待之，不宜采用授权立法的方式。

同时，新债法中的“合同责任”（即违约损害救济）规范（第五副节第１２３１条到第１２３１—７条）仅

在形式上做了部分调整，基本延续了修订之前《法国民法典》第三卷第三章第四节的条文（原第

１１４６条到第１１５３ １条），这是因为改革者认为，“对于合同责任的改革不能脱离非合同责任而单

独进行：这一点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从根本上看两种责任机制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征：存在一

个法律事实、一个损害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２０１６年第一轮债法改革的决策者（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法国司法部）已经对后来的民事责任法改革进行了规划，拟重新构建民事责任制度

的架构。该架构一方面“细化了有关合同责任和非合同责任的共同规定”，另一方面“分别对应这

两种责任制度设立特别规定”，从而实现“对合同责任制度进行现代化的修订”以及侵权责任的现

代化。〔５〕 简言之，其方案是希望回归２００５年《卡特拉草案》民事责任统一立法的模式。

随着第一阶段债法改革工作的结束，法国已转向了对各方利益影响甚巨的立法单元：民事责

任法。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９日法国司法部《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向社会公开。

二、体　　例

２０１６年《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以此前的两套学者草案为基础，综合了前期多方的意见。〔６〕

由于它采用的是将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合并集中规范的模式，因此《卡特拉草案》的印记较

《泰雷责任法草案》似乎更为深刻。这种立法体例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关

系、损害赔偿的功能与范围、对特殊利益群体（如人身损害受害人、产品缺陷致害的消费者、陆上交

通事故受害人等）保护与救济的强化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将其章节编排整理如下：

第二副编　民事责任

第一章　编首规定

第二章　责任条件

　　第一节　合同责任与非合同责任的共同规定

　　　　第一副节　可补救的损失

　　　　第二副节　因果关系

　　第二节　非合同责任的专有规定

　　　　第一副节　非合同责任的致害行为

　　　　　　第１目　过错

　　　　　　第２目　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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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ｐｏｒｔａｕＰｒｓｉｄｅｎｔｄｅｌａＲ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ｒｅ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ｎｏ２０１６ １３１ｄｕ１０ｆｖｒｉｅｒ２０１６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ｆｏｒｍｅｄｕｄｒｏｉｔ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ｔｓ，ｄｕｒｇｉｍｅｇｎｒａｌｅｔｄｅｌａｐｒｅｕｖｅｄｅｓ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ｄｅｌａｒｐｕｂｌ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１１ｆｖｒｉｅｒ２０１６）．

在此之前，法国最高法院分别针对《卡特拉草案》《泰雷责任法草案》成立了专门小组进行审议。法国上

议院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曾成立过专门工作组对《卡特拉草案》中的“民事责任”部分进行了评估。此外法国消费者组织、

工商业界组织等均就各自立场发表过重要意见。可参见李世刚：《法国合同法改革：三部草案的比较研究》，法律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第３目　相邻关系的不正常侵扰

　　　　第二副节　他人造成损害的归责

　　第三节　合同责任的专有规定

第三章　责任免除或排除事由

　　第一节　责任免除事由

　　第二节　责任排除事由

第四章　责任的效力

　　第一节　原则

　　　　第一副节　实际补救

　　　　第二副节　损害赔偿金

　　　　第三副节　多数责任人的特殊情况

　　　　第四副节　民事罚金

　　第二节　某些损害类型的特殊补救规则

　　　　第一副节　关于身体损害所引起的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定

　　　　第二副节　关于财产损害所致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定

　　　　第三副节　关于环境损害所致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定

　　　　第四副节　关于金钱迟延清偿所致损失的特殊补救规定

　　第三节　约定损失补救的合同

　　　　第一副节　排除或限制补救的合同

　　　　第二副节　违约金条款

第五章　主要的特别责任制度

　　第一节　陆上机动车辆行为

　　第二节　缺陷产品行为

三、重 要 内 容

２０１６年《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回应了法国学界争议的诸多焦点。除了前述宏观体例以外，以

下具体内容值得进一步观察。

（一）关于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关系

虽然《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在体例上对两种责任进行了集中整合，但是清晰区分二者的差异

也是整合的一个目的。由此，在责任竞合时，适用何种责任仍是重要而基本的问题。《民事责任改

革法草案》原则上坚持规范竞合说，认为合同责任是侵权责任的特别规范，优先适用（第１２３３条第

１款）。但有若干例外。

１．身体损害的救济基础

为了更好地对人身损害提供救济，《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第１２３３条第２款规定，“对身体损害

的补救以非合同责任规则为基础”，即使该损害来源于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７〕 从表述上看，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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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规定似来源于《泰雷责任法草案》第３条，但《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不同于《泰雷责

任法草案》，它采用了民事责任统一立法模式，尤其是关于身体损害的特殊救济规则（第１２６７条到第１２７７条）并非

单纯限于侵权责任领域，也可适用于合同责任领域。因此，这一规定造成了内部体系上的不协调。



起草者似乎认为，对身体损害的救济“应当”以侵权责任法为基础，但是这种强制排除合同责任的

救济路径是否真的能达到保护人身利益的立法目的，有待商榷。在此问题上，《卡特拉草案》第

１３４１条第２款允许身体损害的受害人自由选择责任基础的做法，〔８〕似乎更符合对人身损害提供

更好的救济的立法目的。

２．合同以外第三人因违约行为遭受损害，可否向违约人主张“违约责任”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还回应了法国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合同以外

第三人因违约行为遭受损害，可否向违约人主张“违约责任”。对于这个议题，法国传统的理论与

判例均支持第三人可依据“侵权责任”向合同债务人主张救济；但是法国的部分法律工作者（如部

分法官、部分学者）以及消费者团体并不满足于这种救济路径，他们希望第三人可顺理成章地提起

合同责任之诉。但受制于合同相对性的传统理论，他们又缺乏可以支撑的基础。这种“纠结”具体

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合同债务不履行对于第三人而言可否直接认定为侵权行为？法国最高法院２００６年１０

月６日的审判庭联席会议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对此，法国有不同的声音。支持者包括了《卡特拉

草案》（第１３４２条）、消费者团体、法国上议院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成立的对《卡特拉草案》中的“民事责任”

部分进行评估的专门工作组。〔９〕 不过，《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明确给出了否定的答复：第三人

只能依据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则主张救济（第１２３４条）。

二是，连续多个合同交易环节的后手可否向没有与之订立合同的某个前手主张违约责任？法

国学界一度创立出所谓的“连锁合同理论”“合同（组）群理论”等赋予后手以直接诉权；法国判例也

一度追随这些理论允许后手向与其没有直接交易的前手主张违约责任。但这一做法因法国最高

法院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２日的审判庭联席会议而结束。〔１０〕 《卡特拉草案》曾一度希望能将这些理论一

般化、成文化，但是遭遇部分学者的批评。例如《泰雷合同法草案》起草者认为，法国侵权责任法适

用范围较为宽泛，没有必要设立这种一般规则去“践踏侵权责任”。同时，现有的缺陷产品责任制

度已经可以让受害的消费者向产品生产者提起诉讼。因此，面对这种法律环境，立法者只需在买

卖合同规范中，就瑕疵担保责任允许连续交易合同的后手向前手主张合同中的这项担保义务即

可。遵循《泰雷合同法草案》起草者的意见，２０１６年《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建议在《法国民法典》有

关出卖人担保义务的第１６０３条中新增第２款：“出售人的债务可以由（所售）财产的后续继受人

（ｌｅｓａｃｑｕｒｅｕｒ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ｆｓ）主张，即使该财产已经添附到另外一个财产之中，也不论继受所依据的

合同性质如何，但应当受到出售人债务与继受人权利的双重限制。”

（二）责任构成

在此方面，法国的传统主要是依赖民事责任构成的一般条款（如原来著名的第１３８２条、第

１３８３条、第１３８４条第１款，现在的第１２４０条、第１２４１条、第１２４２条第１款）赋予法官对事实进行

判断的权力。这种简约风格也延续到本次改革中，只是立法者根据判例和学理的发展，在某些具

有争议的核心问题上做了适当的归纳与总结。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将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成三大类：损害，因果关系，致害行为（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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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拉草案》第１３４１条：“合同债务不履行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均不可以为了选择非合同责任而逃避适

用有关合同责任的特别规定。”“但是，如果该不履行导致了身体损害，合同相对人为了获得对该损害的补救，可以

选择对其更为有利的规则。”

具体争议及各方理由，可参见前注〔２〕，李世刚文，第１０９～１１６页。

具体争议及各方理由，可参见李世刚：《直接诉权立法的法国经验与启示》，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２６～１３１页。



区分为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我们这里仅选择部分重要内容进行分析。

１．“损害”与“损失”的区分

例如，《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与其他两部学者草案一样，不再像以往法律文本那样将“损害”

与“损失”混同使用，而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损害”与“损失”。根据两部学者草案，“损害”是指对

受害人人身或财产（利益）的侵害，而“损失”是指该侵害在财产与非财产方面所产生的影响。〔１１〕

“损害”是责任的构成要件，“损失”决定着救济的方式。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明确强调了，“损害”的存在是侵权责任的首要构成要件，从而表明，侵

权责任法仍属于“事后”救济的法律，尚未扩展到以预防为原则的程度。不过该草案没有对损害进

行界定，但对“损失”进行了界定，强调“损失”是“损害”对受害人“合法的”财产利益与非财产利益

造成的破坏。这种界定并没有改变法国责任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这里的“合法性”也并非是

一种有效的限制条件，因为所谓的“合法”既包括法律明确要保护的利益也包括法律认可的利益，

最终仍是法官依据职权具体判定是否要给予保护。很显然，这和ＤＣＦＲ的立法模式不同，〔１２〕而与

《欧洲侵权责任法原则》似更为接近。〔１３〕

２．对失去机会的损失的救济

鉴于一般条款的存在，法国法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是机会损失也可以获得赔偿。对于这个

原则并无争议，不过如何精准地实践这一原则却是令人苦恼的话题。因此《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

尝试引入审判实践中整理出来的经验去界定“机会失去”（ｌａｐｅｒｔｄｕｎｅｃｈａｎｃｅ），于是有了第１２３８

条。这一定义来自法国最高法院民事一庭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的一项判决：“可能发生的有利情况

（ｕｎ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确定且现实地消失，方可构成可补救的机会失去。”
〔１４〕早前法国最高法

院刑事审判的解释更为具体：“即使从定义上看，机会的实现从来都不是确定的，但是只要能确认

发生有利情况的可能性消失了，因失去机会而造成的损失就具有了直接且确定的特点。”〔１５〕

紧接着，《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第１２３８条第２款采纳了《卡特拉草案》第１３４６条的内容，指

出：机会失去的损失区别于该机会实现本可带来的好处。简言之，可赔偿的损失并不是期待利益。

这也是法国司法审判实践的经验。法国最高法院民事一庭在２００２年４月９日的一项判决中曾指

出：“对机会失去的赔偿应该根据失去的机会来确定，它不能等同于机会如一旦实现可获得的利

益。”言外之意，由于机会能否实现始终是不确定的，所以只能使用统计学上的概率来表达。可以

获得赔偿的数额应当是该机会可能带来的利益加权实现之可能性以后的价值。〔１６〕 在此条件下，

对机会失去的赔偿应当覆盖潜在的所有类型的损失，包括财产的和非财产的。〔１７〕

３．侵权行为的“过错”概念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在责任构成的“行为”方面特别尊重和强调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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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特拉草案》立法说明（第１３４３条）以及《泰雷民事责任法草案》第８条第１款（“任何对公认且受

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造成的侵害都构成损害”）。

参见第四卷第二章第二节。

第２：１０１条：（获得救济的）损害应当是对受法律保护之利益造成的财产损失或者非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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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分别就各自的构成要件设置了单元，进行特别规范。

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部分，立法者只用了９个条文，既涉及一般条款（第１２４１条和第１２４２

条），还涉及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第１２４３条）、相邻关系（第１２４４条），以及对他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的情形（第１２４５条到第１２４９条）。上述规范在个别地方回应了审判实务中有争议的问题，但整体

上遵循了法国传统的模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条款指明侵权人应对其“过错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第１２４１条）以

后，紧接着给出了“过错”的定义：“对法律或法规所强制要求的行为规则的违反，或者对于谨慎或

勤勉的一般义务的违反，构成过错。”（第１２４２条）

（三）关于责任的免除与排除

责任免除（与排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法定的，一种是约定的。

１．不可抗力的类型化与宽泛化

首要的法定免责事由是不可抗力。《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首次明确给出了不可抗力在侵权

责任领域与合同领域的不同含义。草案第１２５３条第２款指出，就侵权责任领域，不可抗力是指“被

告或被告应当负责之人无法通过适当的手段避免其发生或者阻止其后果”的事件。其第３款指

出，合同责任领域的不可抗力，则需要依据《法国民法典》合同总则单元的第１２１８条的判定标准，

即“合同领域的不可抗力是指，非债务人所能控制的、在合同成立时不能合理预见的、其后果无法

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避免的、并阻碍债务履行的事件”。“如果因不可抗力所导致的履行障碍是暂

时的，债务履行中止，除非因此所导致的迟延构成合同解除的正当理由。如果上述履行障碍为终

局性的，合同当然地被解除”，当事人在债务履行不能的情况下“不再负担债务”。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不可抗力的判定仍属于个案判断的事实问

题，换言之，只要满足上述定义或者说判断标准，“意外事件、第三人的行为或者受害人的行为”均

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可抗力，从而达到彻底免责的效果（第１２５３条第１款）。

２．受害人过错

受害人的过错如果没有构成不可抗力，且对损害的发生也起到了作用，则可以成为部分免责

的事由（第１２５４条、第１２５６条）。

不过为了保护人身利益以及缺乏辨识能力的人，《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指出，在身体损害的

情况下，只有受害人的严重过错才可以导致部分免责；而受害人如果缺乏辨识能力，其过错不能起

到免责的作用（第１２５４条、第１２５５条）。

３．责任限制或排除条款

依据《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无论对侵权责任还是合同责任，限制或排除责任的约定原则上

是有效的。

例外首先出现在人身利益保护方面，“排除或限制”“对身体损害”的民事责任的约定是无效的

（第１２８１条第２款）。这是基于特殊利益保护的需要。

例外的出现还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在合同领域，债务人如果有欺诈、重大过错或者违背实质

债务而造成他人损害的，不得通过约定免除其责任（第１２８２条）；而在非合同领域，任何人不得排

除或限制因其过错而造成的损害的救济责任（第１２８３条）。显然，这些是基于道德风险的考虑。

例外的存在还旨在避免受害人因轻率而失去救济。免责条款对当事人利益影响甚巨，因此应

当在充分理解和知悉的情况下方可有效。为此，《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指出，排除或限制合同责

任的约定应当是债权人在订立合同之前就已经知道的条款（第１２８３条第３款）；而依据约定主张排

除或限制非合同责任的，则需要证明受害人曾明确地接受过此约定（第１２８２条第２款）。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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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减损义务规则

本次《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明确了合同领域内适用减损义务规则———这一英美法系普遍适

用的规则。

法国国内成文法虽然没有守约方或者受害人应当承担减损义务的一般规则，但是法官在确定

最终赔偿数额时，常常会考虑他们在损害发生方面的角色，并时常利用因果关系或者民法上善意

原则判定最终赔偿数额。现在法国学者基于经济社会财富与风险自担的考虑，普遍认为，在合同

领域，应当引入减损义务规则。〔１８〕 而争议主要发生在侵权责任领域，尤其是法国最高法院民事二

庭在其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９日做出的一项有影响力的判决中认为，拒绝治疗被视为受害人的一项权

利，不应因此而限制对受害人的赔偿。由此导致是否应当在非合同领域内承认减损义务规则，各

方意见不一。

最终，《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仅在合同责任领域内明确了该规则的普遍意义，其第１２６３条规

定：“在合同领域，受害人本可通过安全且合理的措施以避免其损害加重（而未采取措施的），尤其

是在其有分担的财力的情况下，法官可减少损害赔偿金。”至于侵权责任领域应否适用减损义务规

则，没有规定，似乎是持否定态度。对此我们还有待立法者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四）身体损害的特别救济

草案中有许多针对身体损害的特殊规则。不过《泰雷责任法草案》中有关间接受害人以及精

神损害赔偿的规则，没有体现在该《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中，非常遗憾。〔１９〕

１．责任构成

在责任构成方面，就因果关系，《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认为至少在发生身体损害的情况下，如

果损害系由从事同类行为的多数人中的个别人造成的，但又无法确定具体的行为人，那么“每个成

员均应对全部损害负责，能够证明自己不可能成为致害人的除外”（第１２４０条）；就免责事由而言，

如果发生了身体损害，受害人犯有严重过错才能构成部分免责的事由（第１２５４条）。

２．损失的救济

在责任承担与救济方面，草案更是设立了专门的单元与特殊规范，以突出和强调对身体损害

的特殊救济与保护。立法者特别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也需要遵守这些特殊规范。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首先明确，受害人自身原有的易致病性因素，如果在致害行为发生时并没

有产生损害结果，那么对身体损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时该因素是不予考虑的（第１２６８条）。

再者，哪些损失可以获得救济呢？《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规定，身体损害所引起的各项损失

（财产损失与非财产损失），均将依据损失事项非限制性分类表（ｕｎｅ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ｎｏｎ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ｐｏｓｔｅｓｄｅｐｒｊｕｄｉｃｅ），逐项确定。该分类表交由最高行政法院制定（第１２６９条）。草案将该分

类表命名为“非限制性”，似在强调其具有开放性，法官可以在此之外对其他没有列举的事项命令

责任人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

对于上述损失事项如何计算呢？《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指出，在前述分类表的基础上，就

（身体）功能缺损（ｌｅｄｆｉｃｉｔ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ｌ），依据由专门法规制定的统一的医疗等级表（ｕｎｂａｒｍｅ

ｍｄｉｃａｌ）进行计算，不过，该等级表仅具有“参考意义”（第１２７０条）。而就分类表上的其他损失

事项，该草案还在犹豫是否要对非财产损失事项，设立“赔偿参考参照表”（ｕｎｒｆｒｅｎｔｉｅ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ｆ

ｄｉｎｄｅｍｎｉｓａｔｉｏｎ）。如果制定，该参照表将“定期依据判例所判予的赔付金额的平均数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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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新”。为此，需要设立“一个满足最高行政法院指令所确定的条件、由政府监控的数据库，

收集上诉法院就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身体损害赔偿案件做出的终局判决”（第１２７１条）。显然，

立法者希望在损害赔偿计算的客观化方面更进一步，以尽量限制法官在此领域内的自由裁

量权。

３．第三方清偿人的追偿权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还基本沿用了《卡特拉草案》针对第三方清偿人在

对受害人赔偿以后的追偿问题。在此领域，首先，只有在法定的情况下，第三方清偿人有权向责任

人进行追偿（第１２７３条、第１２７４条、第１２７７条）。第二，第三方清偿人与受害人同时有权要求责任

人偿付时，受害人优先受偿；受害人的过错仅对第三方清偿人没有赔偿的部分产生限制责任的作

用（第１２７６条）。第三，《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还对部分第三方清偿人与受害人的保险人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规定，使前者处于优势地位（第１２７８条）。

（五）两种特殊的民事责任类型：陆上机动车责任与缺陷产品责任

在法国现有的责任法草案中，陆上机动车责任以及缺陷产品责任均是单列章节予以规定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法国法上，这两类民事责任的主张不需要区分是合同责任还是非

合同责任（侵权责任）：只要满足了法定要件，直接适用有关责任规范，受害人不需要考虑他与致害

方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参见《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第１２８５条第２款、第１２８９条）。

１．陆上机动车责任

“陆上机动车责任”在《法国民法典》中并无规范，现主要适用１９８５年７月５日第８５—６７７号

《旨在改善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境况与加速赔偿程序的法律》（简称１９８５年７月５日法律）。〔２０〕

１９８５年７月５日法律实际上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陆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

成与救济，第二部分是有关加速和简便理赔的规则。显然，第一部分将成为民事责任法改革的对

象并载入民法典。就这一部分，该法律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在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排除对事

故发生与驾驶员过错之间因果关系的考察；二是在免责要件方面，改变了原来不可抗力或者受害

人过错成为常用的免责事由的做法。很显然，１９８５年７月５日法律实际上是对传统责任制度的突

破，它不考虑责任人，而仅从对受害人的救济角度出发。〔２１〕 这种对交通事故受害人保护的政策方

向和基本思路，在两部学者草案以及司法部的草案中均得以延续。前述两点核心内容已体现在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的第１２８５条、第１２８６条和第１２８７条。

当然利用写入法典的机会，《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对１９８５年７月５日法律的内容进行了

修订，以更好地突出立法目的。例如，草案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包括火车等轨道交通在内的所

有陆上机动车事故（第１２８５条第１款）；又如，草案对有过错的驾驶员也给予了更为全面的救

济。（草案删除了该法律的第４条：“陆上机动车驾驶员有过错的，限制或者排除其所受损害

的赔偿。”）

２．缺陷产品责任

与陆上机动车责任的立法比较而言，法国缺陷产品责任立法有如下几个特点。

·９４·

李世刚：《法国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解析与启示

〔２０〕

〔２１〕

即Ｌｏｉｎ°８５ ６７７ｄｕ５ｊｕｉｌｌｅｔ１９８５ｔｅｎｄａｎｔｌａｍ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ｖｉｃｔｉｍｅｓｄ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ｄｅｌａ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ｃｃｌ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ｏｃｄｕｒｅｓｄｉｎｄｅｍ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法国法律工作者也以时任司法部长的姓氏巴丹泰

（Ｂａｄｉｎｔｅｒ）称呼该法“巴丹泰法”（ＬｏｉＢａｄｉｎｔｅｒ）。下载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ｉｆｒａｎｃｅ．ｇｏｕｖ．ｆｒ／ａｆｆｉｃｈＴｅｘｔｅ．ｄｏ？

ｃｉｄＴｅｘｔｅ＝ＬＥＧＩＴＥＸＴ０００００６０６８９０２＆ｄａｔｅＴｅｘｔｅ＝２０１００１１４．

Ｐｈ．Ｄｅｌｅｂｅｃｑｕｅ，Ｆ．Ｊ．Ｐａｎｓｉｅｒ，犇狉狅犻狋犱犲狊狅犫犾犻犵犪狋犻狅狀狊牶犚犲狊狆狅狀狊犪犫犾犻狋犮犻狏犻犾犲（ｄｌｉｔｅｔｑｕａｓｉｄｌｉｔ，５ｅｄ．，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２０１１），ｐ．２１９．



首先，有关规则已经被写入《法国民法典》。〔２２〕 第二，其规范渊源主要来自欧盟层面，即作为

欧盟前身的欧共体推出的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５日有关产品责任的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８５／３７４／ＣＥＥ）〔２３〕。

第三，迫于欧盟施加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经济政策，在法国，缺陷产品责任规范的适用具有排他

性，不允许受害人主张与该责任具有“相同基础”的其他救济方式（例如瑕疵担保责任、安全保障义

务、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等）。这实际上减少了消费者寻求救济的路径，弱化了法国法给予消费者更

多保护的传统。对此，法国学者虽然普遍持质疑态度，但面对欧盟的压力，似乎又无可奈何。本次

《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将这一法律适用上的“排他性”予以了明确（第１２９０条、第１２９９ ４条）。

四、特 点 与 启 示

本次法国司法部准备的《民事责任改革法草案》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合同责任与非合同责任集中规定。其优点在于，首先，集合规范共性规则可节省立法资

源（法条）；第二，在共性规范的基础上，再规定二者各自特有但无法整合的规范，可以很好地突出

二者的差异，便于规则的理解与适用；第三，整合共性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责任基础（侵权责

任还是合同责任）的角色，可以更好地突出需要被保护的利益，彰显救济政策，例如通过阅读《民事

责任改革法草案》，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立法者对人身利益、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缺陷

产品消费者利益进行特殊的一体化保护（不区分是侵权责任基础还是合同责任）。

第二，责任构成规范简约，颇为原则。显然，立法者和学者认识到，罗列责任构成是对纷杂现

实生活的事实进行抽象；越是细致，越容易造成制度的真空，不如极尽抽象之能事，以大类区分之

即可。

第三，重视救济规则的体系化。与上一点形成对比的是，立法者更多地将笔墨花费在损害救

济的法律问题上。立法者在救济规则的体系化方面投入很多，并希望借此能凸显立法政策。例

如，区分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环境损害、金钱迟延清偿，旨在设计具有针对性和有效的救济规则。

第四，重视民事责任与保险之间的关系。改革者从整个社会对损害的风险分担与救济角度着

眼，试图细致地规定第三人在对受害人进行赔付以后，其与责任人之间的求偿关系。这有利于解

决社会保险机构、商业保险机构等合理规划对民事责任的承担与风险控制方案。

以上立法特点可以成为中国制定民法典时的比照对象，具有较为重要的比较法意义。尤其值

得思考的是，我们是否应当从对责任构成的重视，转向对救济规则（尤其是对特殊利益进行救济）

的重视呢？

（责任编辑：庄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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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即原第１３８６ １条到原第１３８６ １８条；经２０１６年债法改革以后变更为第１２４５条到第１２４５ １７条。

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０日经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的１９９９／３４／ＥＣ号指令修订。


